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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企业的每位员工都应在自己的岗位上，
认真履行各自的安全生产职责，这既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必然要
求，也是员工应承担的安全生产法律责任。
本书针对目前全国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中的主要问题，介

绍了企业员工应掌握的安全生产法律责任基本知识。全书主要内
容分三部分：①安全生产、劳动保护是法律赋予员工的权利和义
务；②学习掌握安全生产知识与技能、遵章守纪是员工的法律责
任与义务；③企业安全生产法律责任典型事故案例。
本书为 “企业安全生产法律责任简明丛书”之一，既全面反

映了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每年开展的全国安全月宣传教育活动

主题，可作为每年安全月活动的安全生产法制教育读本；也反映
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基本工作要求，可作为各地安全生
产主管部门、有关行业、广大企业日常安全教育培训的教材。



前　　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

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和愿望。但是，一些行业与企业重、特大伤亡事故及职业病危

害事故不断发生，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严重影响

社会和谐与安定。造成这些事故的原因虽然不尽一致，但是发生

这些事故的大多数行业及企业都存在安全生产法制管理基础薄

弱，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不落实，劳动纪律松懈、生产秩

序混乱等现象。

历史经验证明，和谐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调节中实现

的，而实现手段之一就是法治。因此，法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

础。贯彻实施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标准，首先应当使企业负责

人、安全员及广大职工明确懂得应承担的安全法律责任，这既是

企业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

基本规范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组织

我国安全生产、劳动保护领域的专家，编写出版了 “企业安全生

产法律责任简明丛书”，为各有关行业及广大企业如何强化现代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提供了这方面的安全生产法制教育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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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我国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工

作必将朝着法制化的方向不断完善和提高，在建立并完善现代企

业制度的过程中，不断解决实现安全生产、文明生产过程中涌现

的新问题，克服只顾眼前利益的短视行为，努力实施可持续发展

战略，真正形成 “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企业全面负

责，社会监督支持”的安全生产工作新格局；形成较为健全完善

的安全生产支撑体系；形成自我约束、持续改进的企业安全生产

工作机制；各行各业安全生产基础工作普遍得到加强。通过持续

不懈的努力，把我国的安全生产工作扎实有效地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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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一、安全生产、劳动保护是法律

赋予员工的权利和义务

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任帝国主义列强宰
割，国弱民贫，民不聊生，内外交困。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深受
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三座大山压迫，政治上没
有地位，生活上极其困苦。生产中的安全和健康得不到起码的保
障，生产中发生的伤亡事故和工人患职业病的情况十分严重，至
于工人的健康问题更是无人顾及。
当时企业工人的劳动条件异常恶劣，厂房简陋狭窄，机器排

列拥挤，传动带、齿轮缺乏防护装置，车间温度高、湿度大、通
风不良、光线阴暗、空气污浊，有的作坊甚至做工、吃饭、睡
觉、便溺都挤在一个地方，工人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种种
困苦，难以尽述。根据国民党政府实业部中央工厂检查处１９３５
年全国灾害统计中有关上海的资料反映，当年上海工厂共发生各
类工业灾害２２５４次，死亡３２５人，受伤２４９６人 （不包括当时
租界内企业的职工伤亡数字）。由于当时国民党当局并没有工伤
事故统计报告制度，上述数字是极不完全的。
其中，女工受压迫尤为深重，她们的劳动得不到应有的保

护。旧纺织业一些工厂对女工实行残酷的包身制，妇女一旦进入
纺织厂做工，就失去了生活的自由，一切都要由厂方管制。女工
一旦怀孕，就会被解雇。因此，女工在结婚怀孕后，只好紧扎腹
部或打胎，往往造成胎儿的畸形，甚至因难产导致本人死亡。许
多工厂实行下班搜身的制度，女工尤其是青年女工，常常遭到资

·１·



本家和包工头的人身侮辱。据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上海杨树浦工业医
院记载，女工们由于劳动强度过大，工作时间过长，流产、死
产、难产或把婴儿生产在机器旁的悲惨现象时有发生。
由于未成年工的工资极低，又容易驱使，所以资本家都乐意

雇用。据解放前上海市劳资评断委员会１９１８年的统计，五金业
未成年工占全部职工的４７８％，玻璃行业占３０％。这些未成年
的孩子不仅要起早摸黑地从事生产劳动，而且还要为资本家当家
庭奴仆，买菜、烧饭、洗衣、扫地等一切杂活都得干，稍不称
意，就要受到责骂和鞭打。因此，绝大多数未成年工面黄肌瘦，
发育不良。
劳动时间长，且没有休假，这是旧中国工人中的一种普遍现

象。１９２０年 《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 （劳动节纪念专号）及第
八期第一号作了这样的记载： “上海：纺织业１２小时，织布业

１３５～１５小时，缫丝业１２～１４小时，电器业１０～１２小时；北
京：印刷业１０小时；天津：造币厂１０小时；唐山京奉路制造厂

１０小时。”
当时，各地矿业工作时间多为１０～１２小时。开滦煤矿名义

上是三班轮流，每班８小时。但因工资很低，工人为了养活自
己，不得不加班加点，矿工们常连上两班，工作１６小时。在

１９４６年前后，各地大多数工厂工人的工作时间仍然是９～１２
小时。
由于劳动条件恶劣，工时过长，劳动强度太大，旧中国企业

中工人的伤亡事故骇人听闻。据开滦煤矿的不完全统计，从

１９１３—１９４８年的３５年中，共有４９７３名工人死在工作岗位上，
平均每年死亡１３８人。其中１９２０年一次瓦斯爆炸，就死亡４３３
人，至于因工伤残者就更多了。在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的东北，
中国工人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仅鹤岗煤矿用于丢弃死难工人
的 “万人坑”就有５个。本溪煤矿１９４２年一次瓦斯爆炸事故，
死亡矿工１５４９人。

·２·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
大众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
斗争，在各个历史阶段，不断掀起反压迫、反剥削、反饥饿的工
人运动。在１９２２年的 “安源矿工人大罢工”“开滦工人罢工”和

１９２３年的 “二七”大罢工等工人运动中，就把 “改善劳动条件”
“不愿做牛马，要做人”作为斗争的主要口号和内容。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从１９２２—１９４８年，历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纲领
和决定中，都对劳动时间、休假、保护女工和童工、劳动安全和
劳动卫生作出过具体要求的决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
权的地区，都颁布过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在抗日战争时期，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都先后制定过有关劳动保护方面的法规

条文，晋冀鲁豫边区政府１９４３年修订的 《晋冀鲁豫边区劳工保
护暂行条例》，就是比较完善的一个。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新中国成立，宣告了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
代的开始，多少志士仁人为之浴血奋斗的愿望———解放劳动，从
此有了实现的可能。不断改善劳动条件，以保护劳动者的安全和
健康，从此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公私企业一般
实行８小时至１０小时工作制”“保护女工的特殊利益”“实行工
矿检查制度，以改装工矿的安全和卫生设备”。全国解放以后，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着手恢复国民经济，首先废
除了国民党政府制定的压迫工人的劳工法，对旧企业进行民主改
革，摧毁了长期压迫工人的封建把头制度，废除了侮辱工人的搜
身制，改革了旧的工时和劳动制度。与此同时，政务院财政经济
委员会、劳动部、卫生部等先后颁发了一些劳动保护规定，如
《工厂卫生暂行条例草案》（１９５０年５月）、《关于搬运危险物品
的几项规定》（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又如，１９５２年，针对搬运工人发
生的集体中毒事件，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了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
院关于防止沥青中毒事故的指示》，批准了 《关于防止沥青中毒

·３·



的办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广大劳动者

的安全生产、劳动保护问题，人民当家作主，广大劳动者成为国
家的主人。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
制定并发布施行安全生产、劳动保护法律法规，有关部委在制定
并发布施行有关的部门规章、技术标准方面，均取得很大成绩。
尤其是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这些法律、法规及标准的制
定、修订与不断完善，对安全生产法制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其突出特点是：把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同立法结合起来，
大力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保障劳动者依法享有劳动保护合法
权益。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我们党在开始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
步战略部署的新形势下召开了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胡锦涛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全国人民勾画了新世纪头２０年的宏伟
蓝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 “高度重视安
全生产，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的安全”，充分表明了党和政
府对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进一步加强安全生
产、劳动保护法制建设，既是摆在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各有关
行业以及各类企业面前的重要任务；同时也说明安全生产、劳动
保护是法律赋予广大企业员工的权利和义务。

（一）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刑法、民法的有关规定

１宪法及宪法相关法的有关规定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节选）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４日通过并公布施行，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４日第十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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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２００４）］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
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

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
须予以追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第二十七条　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实行工作责任

制，实行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制度，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
效率，反对官僚主义。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
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
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

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
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
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是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

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

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第四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

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
待遇。
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有企业和城乡

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

动。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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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
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
第四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
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

休假制度。
第四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

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

拔妇女干部。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节选）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８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七次会议通过，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８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３６号公布，１９９１年５月１５日起施行）
第十一条　国家有计划地开展残疾预防工作，加强对残疾预

防工作的领导，宣传、普及优生优育和预防残疾的知识，针对遗
传、疾病、药物中毒、事故、灾害、环境污染和其他致残因素，
制定法律、法规，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采取措施，预防残疾的
发生和发展。
第三十四条　国家保护残疾人福利性企业事业组织的财产所

有权和经营自主权，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在职工的招用、聘用、转正、晋级、职称评定、劳动报酬、

生活福利、劳动保险等方面，不得歧视残疾人。
对于国家分配的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残疾

毕业生，有关单位不得因其残疾而拒绝接收；拒绝接收的，当事
人可以要求有关部门处理，有关部门应当责令该单位接收。
残疾职工所在单位，应当为残疾职工提供适应其特点的劳动

条件和劳动保护。
第四十九条　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害人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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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代理人有权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第五十条　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损害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或者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一条　侵害残疾人的合法权益，造成财产损失或者其

他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赔偿或者承担其他民事责任。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节选）
（１９９１年９月４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通过，１９９１年９月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５０
号公布，１９９２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的合

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把
他们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
接班人，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未成年人是指未满１８周岁的公民。
第四条　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
（三）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
（四）教育与保护相结合。
第五条　国家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不

受侵犯。
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

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
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
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

以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者控告。
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教育和帮助未成年人运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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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十六条　学校不得使未成年学生在危及人身安全、健康的

校舍和其他教育教学设施中活动。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扰乱教学秩序，不得侵占、破坏学校的

场地、房屋和设备。
第十七条　学校和幼儿园安排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参加集会、

文化娱乐、社会实践等集体活动，应当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
长，防止发生人身安全事故。
第二十三条　营业性舞厅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有

关主管部门和经营者应当采取措施，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
第二十六条　儿童食品、玩具、用具和游乐设施，不得有害

于儿童的安全和健康。
第二十七条　任何人不得在中小学、幼儿园、托儿所的教

室、寝室、活动室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室内吸烟。
第二十八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招用未满１６周岁的未成

年人，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任何组织和个人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招收已满１６周岁未满１８

周岁的未成年人的，应当在工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保护措
施等方面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安排其从事过重、有毒、有害
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
第四十六条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害人或

者其监护人有权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第四十七条　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对其造成财产损失

或者其他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赔偿或者承担其他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对未成年学生

和儿童实施体罚或者变相体罚，情节严重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
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九条　企业事业组织、个体工商户非法招用未满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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